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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前 言

金字塔並非一日造成的，台大的臨床藥學

教育也非於一夕之間形成。數十年的篳路藍

縷，經過歷屆藥學系及藥劑部（科）主任以發

展高等藥學教育為己任、無私奉獻的精神與遠

見，才奠定了臨床藥學教育的基礎，而近十餘

年累積之教學經驗，更值得做為當前國內改進

藥學專業教育之參考。

台大藥學系臨床藥學教育之今昔，溯自早

期受到美國醫院內藥品配送及管理制度、國際

臨床藥學的發展、臺大醫院藥劑部臨床服務的

逐步推展，與近年健保給付制度、醫藥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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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臨床藥學教育的濫觴

林慧玲、何蘊芳、陳瓊雪

我國高等藥學教育須涵蓋藥物研發、製藥工業、醫院藥學與社區藥學等領域，

在大學部四年制之教學無法提供完整之臨床藥學訓練。台大藥學研究所於 1993年增
設醫院藥學組，提供內容更適切於臨床藥學教學與研究之課程，以銜接大學部有限

之專業訓練。本研究係針對台大藥學系臨床藥學教學的開端與發展經過以及施行成

果，蒐集了自 1993年至 2001年間的相關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之藥學專業執業水準與藥學系專業課程的教學息息相關。台大大學部之藥學基本

執業相關課程相當紮實，因此藥學專業核心課程可維持在大學部完成，而研究所之

醫院藥學組則著重於臨床實習，進一步的培養專業執業知識及判斷能力。分析醫院

藥學組論文之研究領域，都著重在臨床導向、與藥事執業相關的主題，並針對解決

執業上所遭遇的問題，深入探討解決的方案。醫院藥學組畢業生四成任職醫院藥師、

直接從事臨床服務，約三成在國際性藥品公司學術部門工作，參與新藥臨床試驗計

劃。此外，台大藥學系亦於 1996年開辦國內之臨床藥學專業研修。本研究結果亦顯
示，現階段台灣臨床藥學教育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有：藥學課程中專業執業及臨

床相關課程比重偏低、各學校臨床藥學教學師資匱乏及高等教育學府延攬專業教師

之制度無法突破窠臼，導致教育內容面臨瓶頸。

關鍵詞：臨床藥學、教育

（醫學教育 2002；6：273～89）



274 醫學教育 第六卷 第三期 2002

16

歐美藥學教育改革以及台大醫學教育改革之影

響甚鉅。

論台大臨床藥學教育之根基，源自 1956年
起藥學系學生的藥學實習，當時規定於三年級

暑期之兩個月完成，其中在臺大醫院藥劑科有

一個月之專業實務訓練。由於科主任為曾長期

兼任醫院藥師或對專業有相當認知與尊重之藥

學系教授兼任，在實習教學上能達到基本的要

求，與國內各藥學校相比較，教學最有成效。

回顧大學部自 1953至 1983年三十餘年的
教學課程，一、二年級之大學共同與一般基礎

學科及三年級之藥學專業學科所必修之學分已

超過一般標準，四年級也難有彈性再加強藥學

專業相關課程及延長醫院實習。直到 1979年為
因應教育部大學必修課程之修改時，將基礎學

科之學分酌予減少，才得以增加臨床服務有關

之課程，包括解剖學、病理學概論、生物藥劑

學、臨床藥學及治療學等。藥學實習則自 1987
年起將暑期實習與調劑學實習整合，並延長為

一學期，於四年級下學期實施，此項改進成為

國內藥學教育重視專業訓練之先例。

國內在 1997 年起不斷推動之藥學教育改
革，藥學實習之實務訓練的加強甚受重視，為

此各藥學校經共同探討實習內容及評估，並獲

得共識，大學部以藥學實習達 500小時訂為最
基本的要求。

近年來，鑑於醫療服務中藥師專業角色之

日形重要，台大藥學研究所體認到需培育具有

更專精訓練之藥師以因應社會迫切之需，遂於

1993年增設醫院藥學組招收碩士班研究生。屈
指自 1993 年至 2000 年臨床藥學研究所之成
立，已實施七年之教學，可謂台大臨床藥學教

育之開端與奠基。

由於國內臨床藥學教育發展共同關心的課

題缺乏實際的研究，作者乃針對台大藥學系近

十年的教學發展經過所得資料，主要以

1993～2000年期間，台大藥學研究所醫院藥學
組的教學課程、國內舉辦的國際藥學教育研討

會資料、推動國內藥學教育改革所彙整的國內

外文獻報告、台大藥學系評鑑資料、研究生論

文、畢業學生就業狀況等資料作為基本材料，

綜合整理、進行內容分析。

本文詳細探討在師資、設備皆缺乏的台大

藥學教育環境下，如何經由參考比較國外藥師

執業狀況、歷史背景及人力資源後，設定教學

目標、參考國外醫療體制、應用新的教學理

論、運用有限的藥學系與臺大醫院藥劑部資

源，規劃推行藥學專業執業相關課程，並進一

步規劃建構研究所臨床藥學教育課程。另外亦

追蹤各屆畢業生的出路、走向做一對照。期望

以台大的經驗提供國內藥學教育者做為建構長

期臨床藥學教育的參考。

大學附設醫院之藥劑制度變革與
藥學系專業課程教學

台灣的醫療體系及藥學教育受美國影響極

大。以德州技術大學藥學系（Texas Technology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s Center, School of
Pharmacy, Texas, U.S.A.）[1]於 1995 年對美國
1102家急症照顧醫院進行一項全國性調查所顯
示，大學附設醫院臨床藥學服務的水準與藥學

系教學活動息息相關；同樣的，台大醫院醫療

體系也處處牽動台大的藥學教育（表一）。

在1960年代，美國醫院藥局如同現在歐洲
系統的醫院藥局，是為藥品供應中心，只負責

補充病房藥櫃的藥品，不知道病人如何用藥，

護理人員直接由藥櫃取藥給病人使用，Barker
氏的論文顯示當時護理人員給藥，在每數劑藥

品中就有一次錯誤，結果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s 的官員主動要求這位藥師參與
一個經費龐大、用以改進醫藥制度的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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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H.S. Grant No. HM 00323-01，PI：Hel-
ler WM, U.S.A.），單一劑量配送制度因此誕
生。此制度強調藥師應直接閱讀醫囑、建立病

患藥歷，病人應有各自的藥盒，每種藥品之每

劑須單獨包裝、並標示藥名、含量等。透過藥

師與護士互相稽核，減少開方失誤、調劑失

誤、與給藥失誤[2]；也從此揭開臨床藥學的序

幕。1970年代，由於新藥的不斷開發，醫院醫
師極需藥師提供正確的藥品資訊，帶動臨床藥

學的發展，藥學院開始延攬執業藥師為專業師

資[3]；臨床藥學服務在經過 20年期間，成為單
一劑量調配制度不可分割的部分[4]。至 1995
年，美國多數參與訓練臨床藥學博士（Doctor
of Pharmacy, Pharm.D.）之教學醫院所提供的主

表 1. 台大醫院藥劑部各階段實施之臨床服務新制度與藥學系執業相關課程之變革對照

西元年 藥劑部新制度 藥學系新制度或新課程之實施 課程或教材內容更新

1971 藥品諮詢中心 藥學實習、調劑學實習

1980 臨床藥學及治療學

1982 全靜脈營養調製 藥品動態學

生物藥劑學

臨床藥學及治療學

1983 單一劑量配送制度 調劑學、藥學實習、調

劑學實習

1984 臨床藥品動態學

1988 藥品使用評估 調劑學

1990 癌症化學療劑調配 調劑學、藥學實習、調

劑學實習

1992 家庭醫學部臨床藥學服

務、藥品不良反應監

測、藥品治療監測

社區藥局實習 調劑學、藥學實習、調

劑學實習

1993 藥品療劑監測 藥學研究所醫院藥學組成立：增加臨床藥

學實習、臨床藥學專科實習、健康體系溝

通技巧、專題討論、書報討論、藥品資訊

討論、藥物治療學、藥物治療學特論

調劑學、藥學實習、調

劑學實習

1994 外科加護病房臨床藥學

服務

病理生理學 臨床藥學實習、臨床藥

學專科實習

1995 藥事服務品質保證 非處方藥概論 調劑學

1996 參與臨床路徑用藥計

畫、推展抗凝血劑、器

官移植病患用藥教育

臨床藥學研修員制度 臨床藥學實習、臨床藥

學專科實習、藥品資訊

討論

1998 臺大醫院參與衛生署全

國藥品不良反應通報系

統計畫

臨床藥學實習導論

1987 藥學實習與調劑學實習整合

並延長為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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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臨床藥學服務，包括藥品使用評估、對院內

醫療人員提供藥物相關教育、藥動學照會、藥

品不良反應管理、藥品治療追蹤、用藥計畫管

理、及用藥諮詢[1]。

類似的發展也見於台大。如表一所示，臺

大醫院臨床藥學萌芽於 1971年研究室藥品諮詢
中心之服務；1978-1984 年陳瑞龍教授兼任藥
劑科主任期間，發行台大藥事通訊，開始推動

單一劑量配送制度及全靜脈營養調製；在王光

昭教授兼任藥劑部主任時，於 1989年舉辦“中
美臨床藥學教育研討會”，派遣七位資深藥師

赴美進修半年或一年，學成返國後帶動藥劑部

各方面的變革[5]，這些資深藥師也成為藥學系

調劑學、藥學實習、調劑學實習，甚至臨床藥

學治療學之專業師資。1990-1996 年間，陳瓊
雪教授兼任藥學系主任期間致力於延攬教學專

才，例如在美國完成 Pharm.D.學位及研修員訓
練的博士、臨床藥理學博士及醫院資深藥師等

成為臨床師資；專案保送臨床講師參加美國南

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alifornia, U.S.A.）國際臨床藥學教學訓練課
程，改善了臨床藥學及治療學、藥學實習、調

劑學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法；亦曾邀請英國學者

來台大，讓教師分享英國臨床藥學教育經驗，

並在執行衛生署委託計劃之同時，推展專業教

育改革，促使台大及國內各校藥學系將大學部

的藥學與調劑實習基本時數提高至500小時[6]。

一九九二年臺大醫院開始提供臨床藥學服

務，至 1993年藥學研究所醫院藥學組增設前，
多數臨床服務如藥品使用評估、對院內醫療人

員提供用藥教育、藥品不良反應之監測、評估

與通報、藥品治療追蹤、臨床路徑用藥計畫、

家庭醫學科病房臨床藥事服務等已具雛型[5]；

且在往後數年，陳春雄教授、高純琇副教授兼

任藥劑部主任期間，加護病房臨床藥學服務、

藥品療劑監測、藥事服務品質保證、病患用藥

教育等持續發展[7-10]。這許多實務經驗與國際上

臨床藥學之進展，隨即配合融入藥學系四年級

『臨床藥學及治療學』、『調劑學』、『藥學

實習』與『調劑學實習』，以及 1993年開始的
研究所醫院藥學組之『臨床藥學實習』、『專

題討論』、『書報討論』等課程與教材中。

由於以師生比而言，醫學院中以藥學系師

資最為匱乏，專任之臨床專業師資更只有一、

兩位，藥學專業教育的建構或改進只能仰賴附

設醫院醫師及藥師的協助才能達成。若非臺大

醫院家庭醫學科與外科於 1992年起協助藥劑科
開拓臨床藥事服務，1993年增設的藥學研究所
醫院藥學組的學習方向可能有所偏差；若非臺

大醫院藥劑部、內科部、外科部、神經部、精

神部、小兒部等多位教師、醫師、藥師參與藥

學系專業課程及臨床實習教學，藥學系專業課

程無法提升。然而以國內醫學中心之藥事作業

量與人力比而言，其藥師人力僅佔美國醫學中

心藥師人力之 1/5至 1/4，自 1995年全民健保
實施後，藥師人力更見緊絀，臨床藥學服務的

深度、廣度及制度的建立，還有許多待努力的

空間，這些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現今及未來臨

床藥學教育的品質，實在不容忽視。

國際間藥學專業制度及
臨床藥學教育的進展與比較

1991年台大國家醫學中心整建完成，面對
國內及國際間醫療及保險制度不斷的變革，藥

學專業教育時時面臨衝擊與考驗。台大藥學系

面臨之重大的課題是如何適時培養現代藥師成

為醫療團隊中重要成員，以發揮其在藥物治療

上應有的高品質服務功能，因此藥學教育的改

革與提昇已刻不容緩。在建構我們的專業課程

時，首先參考了各國專業制度（表二）及其藥

學專業教育（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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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
理
人
員

及
學
生
、
藥
師
）

11
. 全
靜
脈
營
養
調
製

12
. 癌
症
化
學
療
劑
調

劑

仍
在
起
步

參
與
醫
療
團

隊
，
改
善
用
藥

適
當
性
與
病
患

照
顧

．
一
般
醫
院
藥
師
：
評
估
用

藥
、
依
病
人
需
要
將
藥
改
變

劑
型
、
依
情
況
給
予
建
議

．
醫
院
專
科
訓
練
包
括

1.
製
備
藥
品
（
荷
蘭
包
含

ra
di

-
op

ha
rm

ac
y ）

2.
藥
品
供
應
、
庫
存
管
理

3.
藥
品
檢
驗
及
品
管

4.
藥
品
諮
詢
、
新
藥
資
訊

5.
無
菌
製
劑
管
理

6.
參
與
醫
療
團
隊

7.
藥
物
治
療
之
建
議
、
處
方
查

核
及
監
測
、
療
劑
監
測
、
臨

床
藥
事
照
顧
、
護
士
及
病
患

教
育

8.
藥
事
行
政
、
品
質
改
善

9.
教
學
（
護
理
人
員
及
學
生
、

藥
師
）
、
臨
床
試
驗
、
研
究

所
有
藥
師
均
為
臨
床
藥
師
，

60
-7

0%
藥
師
於
社
區
藥
局
服

務
。

19
60
臨
床
藥
學
；

19
90
藥
事
照
顧
；

20
00
後

To
ta

lP
ha

r-
m

ac
y

C
ar

e
以
工
作
內
容
將
來
可
能
區
分
為
：

1.
Ph

ar
m

ac
y

G
en

er
al

is
ts

Ph
ar

m
.D

.w
ith

ou
tr

es
id

en
cy

or
bo

ar
d

ce
rti

fic
at

io
n ，

在
社
區
或
醫
院
藥
品
調
劑
及
基
本
臨
床
藥
學

2.
C

lin
ic

al
Ph

ar
m

ac
y

G
en

er
al

is
ts

Ph
ar

m
.D

.w
ith

ph
ar

m
ac

y
pr

ac
tic

e
re

si
de

nc
y,
許
多
有

B
oa

rd
-C

er
tif

ie
d

Ph
ar

m
ac

ot
he

ra
py

Sp
ec

ia
lis

ts
(5

-1
0

年
內
仍
不
需
要

) ，
較
多
臨
床
藥
學
服
務
，
但
仍
提
供
調

劑
服
務
。

3.
Sp

ec
ia

lC
ar

e
Pr

ac
tit

io
ne

rs
Ph

ar
m

.D
.w

ith
ph

ar
m

ac
y

pr
ac

tic
e

&
sp

ec
ia

liz
ed

re
si

-
de

nc
y,

B
oa

rd
-C

er
tif

ie
d

Ph
ar

m
ac

ot
he

ra
py

Sp
ec

ia
-

lis
ts
，
主
要
於
急
症
照
顧

此
三
類
藥
師
之
角
色
將
是
：

C
o-

th
er

ap
is

ts
: 與
醫
師
合
作
分
擔
藥
物
治
療
責
任
；

Pr
i-

m
ar

y
C

ar
e

Th
er

ap
is

ts
: 藥
師
負
起
開
方
與
疾
病
管
理
之
責

任
；

C
on

su
lta

nt
Ph

ar
m

ac
is

ts
: 作
為
醫
療
人
員
與
病
人
的

顧
問
；

Sy
st

em
Im

pr
ov

em
en

tP
ha

rm
ac

is
ts

: 於
製
藥
界
、

PB
M
、

H
M

O
s 、
保
險
業
及
政
府
工
作
；

Pr
ev

en
tiv

eH
ea

-
lth

C
ar

e
Ph

ar
m

ac
is

ts

EA
H

P:
Eu

ro
pe

an
A

ss
oc

ia
tio

n
of

H
os

pi
ta

lP
ha

rm
ac

is
ts
；
歐
盟
包
含
了
西
歐
多
數
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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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M

:P
ha

rm
uc

eu
tic

al
B

en
ef

it
M

an
ag

em
en

t.
H

M
O

s:
H

ea
lth

M
ai

nt
en

an
ce

O
rg

an
iz

at
io

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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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
國
藥
學
教
育
制
度

[3
,9

-2
3]

台
灣

[5
,6

]
日
本

[1
1]

英
國

[1
2-

15
]

歐
盟

EA
H

P[1
6]

美
國

[3
,1

7-
23

]

執
業
藥
師
基

本
教
育

．
19

53
年
後
大
學
四
年
制

．
19

60
's
後
增
加
五
年
制

專
科

．
19

40
's
前
三
年
制
專
科

學
校

．
19

45
後
大
學
四
年
制

．
大
學
四
年
制
（
另
加
一

年
實
習
）

．
學
位
為

M
.P

ha
rm

.

大
學
五
年
制

．
19

32
後
大
學
四
年
制

．
19

60
後
大
學
五
年
制

．
20

00
後
大
學
六
年
制

Ph
ar

m
.D

.

藥
師
執
照
考

試
內
容

．
包
含
基
礎
科
學
與
藥
學

執
業
相
關
科
目
，
執
業

相
關
科
目
比
重
逐
漸
增

加

．
19

99
後
，
考
照
前
須
完

成
≧

50
0
小
時
實
習

．
19

96
年
前
只
考
基
礎
科

學

．
19

96
年
後
基
礎
科
學
與

藥
學
執
業
相
關
科
目
各

半

．
著
重
藥
學
執
業
相
關
科

目

．
考
照
前
須
完
成
一
年
實

習

．
基
礎
學
科
與
臨
床
學
科
分

階
段
考
，
與
執
業
完
全
契

合

．
考
照
前
至
少
須
完
成

10
00

-2
00

0
小
時
調
劑
相

關
實
習
（
各
州
不
同
）

教
學

．
19

80
's
前
，
著
重
與
製

藥
有
關
之
基
礎
科
學
，

大
學
藥
學
系
以
研
究
與

學
術
為
主
；
五
專
則
著

重
訓
練
考
照
科
目

．
19

80
's
後
開
始
注
意
臨

床
執
業
相
關
訓
練

．
19

40
's
前
，
四
年
制
大

學
藥
學
教
育
以
研
究
與

學
術
為
目
標
；
三
年
專

科
業
學
校
則
是
著
重
技

術
，
訓
練
學
生
執
業

．
19

45
後
全
部
著
重
與
製

藥
有
關
之
基
礎
科
學

．
19

96
開
始
注
意
執
業
訓

練

核
心
課
程
分
為

1.
藥
品
來
源
及
化
學

2.
劑
型
設
計
及
製
造

3.
治
療
相
關
科
學

4.
藥
事
執
業

．
藥
化
、
藥
理
、
藥
動

．
藥
劑
、
製
藥

．
分
析
化
學
、
臨
床
數
據

判
讀

．
治
療
學
、
研
究
文
獻
評

估

．
19

60
前
著
重
製
藥
相
關
基

礎
科
學

.
．

19
70

s 執
業
藥
師
成
為
師

資

．
19

80
s 後
加
強
藥
動
學
、

溝
通
技
巧
、
文
獻
評
估
、

臨
床
實
習
、
臨
床
評
估

臨
床
訓
練

研
究
所

研
究
所

．
大
學
四
年
制

+
一
年
實
習

．
研
究
所

大
學
五
年
制

．
19

60
後
大
學
五
年
制

．
可
以
加
兩
年
研
究
所
成

M
.

S.
或

Ph
ar

m
.D

. ；
或
直
接

六
年
學
程
授
與

Ph
ar

m
.D

.
．

20
00
年
後
一
律

Ph
ar

m
.D

.
六
年
制



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藥學教育的濫觴 279

21

表
3.
（
續
）

台
灣

[5
,6

]
日
本

[1
1]

英
國

[1
2-

15
]

歐
盟

EA
H

P[1
6]

美
國

[3
,1

7-
23

]

臨
床
藥
學

研
究
所

19
93
年
成
功
大
學

20
00
年
台
灣
大
學

19
96
年

K
yo

rit
su

C
ol

le
ge

of
Ph

ar
m

ac
y

19
78
年

M
an

ch
es

te
r

U
ni

-
ve

rs
ity

(f
or

ho
sp

ita
lp

ra
c-

tic
e)

．
19

70
s 起
臨
床
藥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
可
直
接
六
年
學
程
授
與

Ph
ar

m
.D

.

19
93
年
台
灣
大
學

19
93
年
後
高
醫
、
北
醫
、

國
防

藥
學
研
究

所
醫
院
或

臨
床
藥
學

組

授
與
學
位

M
.S

.;
M

.S
.i

n
C

lin
ic

al
Ph

ar
m

ac
y

M
.S

.
D

ip
lo

m
a/

M
.S

c.
Ph

ar
m

.D
.;

M
.S

.

兩
年
（
不
須
論
文
）

一
年
（
須
報
告
）

兩
年
（
須
論
文
）

兩
年
（
須
論
文
）

修
業
年
限

高
等
臨
床
藥
學
教
育

畢
業
後
訓
練

．
19

96
起
台
大
藥
學
系

cl
i-

ni
ca

lp
ha

rm
ac

y
fe

llo
w

-
sh

ip
．

20
00
起
國
防
藥
學
系

cl
i-

ni
ca

lp
ha

rm
ac

y
fe

llo
w

-
sh

ip

無
．
荷
蘭
；
獲
得
執
照
後
，

藥
師
須
有
兩
年
實
習
才

能
在
社
區
獨
立
執
業
。

．
歐
盟
規
定
醫
院
藥
師
職

前
須
實
習
三
年

．
一
定
需
要
專
業
人
員
參

與
訓
練

R
es

id
en

cy
（
臨
床
訓
練
）

Fe
llo

w
sh

ip
（
研
究
）

EA
H

P:
Eu

ro
pe

an
A

ss
oc

ia
tio

n
of

H
os

pi
ta

lP
ha

rm
ac

is
ts
；
歐
盟
包
含
了
西
歐
多
數
國
家

16
M

.P
ha

rm
.:

M
as

te
ro

fP
ha

rm
ac

y,
藥
學
碩
士

;
M

.S
.:

M
as

te
ro

fS
ci

en
ce

, 科
學
碩
士

;
M

.S
c.

:M
as

te
ro

fS
ci

en
ce

, 科
學
碩
士

;
Ph

ar
m

.D
.:

D
oc

to
ro

fP
ha

rm
ac

y,
臨
床

藥
學
博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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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臨床藥學服務及教育較我國起步晚

（表二、表三），在 1996年以前藥師執照考試
只考基礎學科，並不包含臨床訓練；1996年以
後，藥師執照考試的基礎學科與藥學執業相關

科目各佔一半，學校才開始重視執業訓練；有

些學校開始將四週的實習列為必修，有些學校

在研究所開始有臨床藥學學程，提供已獲得學

士及取得執照的藥師進修；在完成修習重點疾

病及治療之課程（6 個月）、醫院藥學實習
（1-2個月）、社區藥局實習（2週）、臨床實
習（6-7個月）及論文（7個月）後授與碩士學
位[11]。

英國之藥學教育在近年改為授與藥學碩士

（Master of Pharmacy, M.Pharm.）學位，著重
藥學執業相關教育，核心課程分為藥品來源及

化學、劑型設計及製造、治療相關學科、藥事

執業[12-15]。

歐盟國家之醫院內臨床藥學服務項目與我

國相仿（表二）[12]，但規定醫院或社區藥局一

定要專業人員參與訓練。荷蘭規定取得執照

後，藥師須有兩年實習才能在社區藥局獨立執

業。歐盟國家規定醫院藥師在職前須有三年實

習經歷，其藥學修業課程也與我國類似（表

三），但其藥師養成教育是大學五年制，且由

於這些國家製藥業發達，製藥相關課程也相形

重要。

美國早在 1969年開始有 Pharm.D.學程，
因此一直是我們教育的標竿[3,17-23]。基於『每位

藥師都是臨床藥師』的理念，美國在 2000年後
全部藥師之基本學歷要求為六年制 Pharm.D.
（表三），因為藥師任何業務之執行都需運用

到專業知識，一如醫師的工作不可能不用到醫

學知識一樣。其未來的趨勢將是部份藥師專科

化（表二）[17]。

南非由於有醫師賣藥、藥師開方之情形，

醫藥混亂情況與台灣、日本不相上下，因此未

予借鏡[24]。

由於我國大學四年制之藥學教育須涵蓋藥

物研發、製藥工業、醫院藥學與社區藥學等領

域，無法提供完整之臨床藥學訓練，學制的改

變曠日費時，緩不濟急。因此在陳瓊雪教授兼

任系主任期間，藥學系參考了歐美的學制與課

程，探討適用性而規劃出新教學方案，並自

1993年起在大學部之教學融合通識課程，實施
「藥學專業」與「藥學科學」二學程之彈性修

習制度，在研究所則增設醫院藥學組，招收有

志於藥事照顧之研究生。自此台大在臨床藥學

執業人才之培育踏出了第一步[25]。

教學目標、課程設計與
臨床藥學實習

近十年來，台大藥學系畢業生，包括完成

研究所碩士學位者，從事醫院藥師工作是多年

來的主流出路。考量我國大學藥學系畢業的學

生通過藥師檢覈考試即可執業，教學目標應著

重學生具備基本的專業能力；研究所之訓練主

要是提升其臨床經驗與技巧，目標是培育能在

醫院各專科與社區藥局服務、教學及研究之臨

床藥師，協助用藥及劑量的選擇，以保障病患

之藥物治療品質、減少藥物資源的浪費、副作

用及醫療成本。進一步還可培養對臨床試驗相

關研究，如藥品血中濃度監測及應用、安全性

評估等，有充分經驗的專業藥師，協助新藥的

研發與試驗，以確保新藥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如將台大藥學系近年之課程與首創Pharm.
D.學制的美國南加州大學的Pharm.D.課程比較
（表四），最大的差別是：南加大有完整一年

的臨床藥學實習。台大大學部的專業課程，在

1994年後因受台大醫學教育改革[26]及美國藥學

教育教學法[27]之影響，『臨床藥學及治療學』

與『病理生理學』教學上互相配合，『調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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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台大與南加州大學藥學教育之藥事執業相關課程比較[22]

台大藥學系 南加州大學藥學院

課程名稱 修業學期
實習

時數
必修課程名稱 修業學期

實習

時數

健康體系溝通技巧 二上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五上

Health Behavior 四上

Professional Interactions 五下

藥事行政與法規 四上 Pharmacy Jurisprudence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四上

藥學倫理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Pharmacy

生物統計學 二上 Literature: Evaluation &
Biostatistics

三下

非處方藥概論 三下 Introduction to Pharmacy Practice
and OTC Drugs

三上

Management Concepts in
Pharmacy

四上

生化學 三上 Biochemistry 三上

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三下 Microbiology: Lectures and Lab 四上

解剖學 二上 Anatomy and Histology 三上

生理學 二上 Physiology 三下

病理生理學 四上 Pathology 三下

藥物化學 三上、三下 Biomedicinal Chemistry I-III 四下、五上、

五下

藥理學 三上、三下 Pharmacology I-III 四下、五上、

五下

臨床藥學及治療學 四上 Clinical Therapeutics I-II 五上、五下

Clinical Skills 五下

調劑學 四下 Pharmaceutics I-VI: Lecture&
Lab（藥劑、生物藥劑、物化、
調劑之整合課程）

三上至五下

藥劑學 二下、三上

生物藥劑學 四上

藥用物理化學 二上

社區藥局實習 三年級暑假 180 *Practicum: Community 三上 80-100
調劑學實習 四下 125 *Practicum: Hospital 四上 80-100
藥學實習 四下 375 *Practicum: Parenteral Drug

Therapy
四下 80-100

臨床藥學實習 **Clinical Clerkship 六上、六下 1500

*學校提供正式實習的時數，不包含學生在考執照前為符合 1500小時需求另外自行實習的時數。
** Clinical Clerkship 1500小時只能折算考照前 internship的 100~3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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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藥學實習暨調劑學實習』之共同教學

互相配合，並增加許多處方實例討論及臨床病

例報告。成績的評定，除了傳統的筆試與操作

考試外，指導藥師對學生實習表現的評估項目

也參酌英國與國內所訂定藥師領照前訓練手冊

之評估方式 [28,29]。

由於台大藥學系大學專業教育已經相當紮

實，因此藥學專業核心課程維持在大學完成，

而研究所醫院藥學組則著重於臨床實習、進一

步的專業知識及判斷能力的訓練（表五）、及

論文主題之研究。

研究所臨床藥學實習為期約 52週，實習場
所及內容包含內科部的腎臟科、心臟科、加護

病房、感染科、家庭醫學部、腫瘤醫學部、臨

床藥理學科、小兒部、神經部、精神部、藥劑

部藥品療劑監測、全靜脈營養注射、癌症化學

治療、門診病患教育實習、藥局品質與行政

等。為有效指引實習，1996年起編輯之台大藥
學研究所醫院藥學組學習手冊教材，將實習相

關資訊，包括教學目標、實習項目、評估方

式、各種紀錄表、參考資料等均明列於此實習

手冊。台大臨床藥學研究所成立後，研究生之

學習手冊亦沿用此手冊內容。

實習目標著重藉由臨床實習過程，增進對

合理藥物治療的知識，訓練學生和其他醫療專

業人員合作，提供經過評估的正確藥品資訊，

以期有建議醫師適當藥物治療的能力。同時在

醫療人員的監督下，經由病患用藥史的擷取，

閱讀病歷、檢驗數據之判讀等，培養學生辨認

藥品相關問題（如劑量及劑型問題、藥品交互

作用、不良反應）的能力，並能擬定療劑監測

計畫（如藥品血中濃度測定、藥品療效及副作

用之監測參數及頻率、藥動學計算），必要時

提供醫師建議。

表 5. 台大藥學研究所醫院藥學組課程

課程目標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臨床實習 臨床藥學實習導論 1 選

臨床藥學實習 4 選

臨床藥學專科實習 6 必

進階臨床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學 2 必

藥物治療學特論 1 選

藥品動態學 2 選

臨床藥品動態學 2 必

專題討論 4 必

書報討論 4 必

文獻評估及正確藥品資訊 藥品資訊討論 1 選

臨床研究之方法 碩士論文 6 必

生物醫學統計學 6 選

生物醫學方法乙 3 選

流行病學 2 選

臨床試驗 2 選

其他 藥業經濟甲 2 選



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藥學教育的濫觴 283

25

實習事項包括：參與病房晨會、迴診、上

課及討論會；建立新入院病患之用藥史；針對

特殊藥品或毒劇藥品進行監測；依據病人之

肝、腎功能調整每一藥品使用劑量；對於疾病

之治療應先閱讀教科書或治療準則，建立基本

的觀念；依據病人個別狀況提出藥物治療計畫

及建議；提供醫療相關資訊；預防、偵測、及

報告藥物交互作用及藥品不良反應；對器官移

植病患、使用 warfarin 或吸入劑之病患在藥師
監督下給予用藥教育；對將出院病患在藥師監

督下做出院用藥指導；對於自己從事的任何藥

事照顧依現成紀錄表加以記錄，做質與量的統

計，以證明對病患用藥及醫療團隊的參與程

度；另外需完成實習單位所指定之工作等。

實習的評估參考美國 Albany College of
Pharmacy（Connecticut, U.S.A.）對 Pharm.D.
clinical clerkship的評估方式，評估項目包括：
完整的收集所有必要的相關資料、找出藥品相

關問題、對期待的治療結果有相當認知、對治

療上的替代方案有相當認知、提出解決藥品相

關問題的建議、建構療劑監測、計畫與組織能

力、持續學習的動機與毅力、自我成長、溝通

技巧、良好的態度與出席紀錄。由於終身學習

是任何醫療專業人員應有的認知，我們亦相當

強調學生自我成長的訓練及強烈和積極的學習

動機。

醫院藥學組碩士班學生之
研究工作與論文

由於教育部對碩士學位授與的規定，醫院

藥學組的學生必須修習論文，此點與美國不要

求論文之Pharm.D.學制不同。進一步分析論文
之內涵，可見主要是以臨床為導向的研究，基

本上著重與藥事執業相關的主題（表六），且

常針對解決執業上所遭遇的問題，深入探討解

決的方案。其中由臨床科教授共同指導，對醫

療管理產生相當影響之研究，例如臨床路徑用

藥計畫的論文，促使臺大醫院在面對論病例計

酬之健保政策推出數十種臨床路徑時，積極要

求院內藥師參與用藥計畫的設計；藥品使用評

估的論文使腎臟科對 erythropoietin的使用，非
常注意鐵劑的補充；臨床試驗規範的論文影響

我國制定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及提高臨床試

驗的水準。

畢業學生的就業及深造概況

由 1993年至今，醫院藥學組已有 35位畢
業生（表七），目前有 14 位（40.00%）任職
醫院藥師，其中有 3位是在職進修返回醫院工
作崗位；11位（31.43%）在國際藥品公司負責
學術或臨床試驗工作，5 位（14.29%）選擇繼
續深造（圖一），深造方向都是與臨床或醫療

管理相關。

表 6. 1995年~2001年間台大藥學研究所醫
院藥學組研究生碩士論文類別及篇數

類 別 小計（篇）

病患用藥教育 2
基因藥理學 4
處方型態 3
調劑 1
靜脈營養 1
療劑監測、藥品動態學 6
臨床試驗規範 1
臨床路徑 1
藥品不良反應 4
藥品交互作用 2
藥品使用評估 3
藥品治療 6
另類療法 1
總 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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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近九成畢業生學以致用，四成

任職醫院，直接從事臨床服務，約三成在藥品

公司學術部門工作，參與新藥臨床試驗計劃。

「臨床藥學專業研修」訓練

為達成完整的臨床藥學專才的培育，陳瓊

雪教授兼藥學系主任期間參照美國臨床專業訓

練的繼續教育，在醫學院謝博生院長支持下建

立台大「臨床藥學專業研修」制度[25]，目的在

加強藥師之實務經驗、臨床專業知識及技能，

使其經由完整的訓練後在醫療團隊中充分發揮

「藥事照顧」之功能，以提昇國內藥物治療之

水準。由於獲得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及藥學系

校友提供之研修員獎金，1996年開始甄選具醫
院藥學專長之藥學碩士為研修人員，在藥學系

暨研究所教師、台大醫院主治醫師、以及藥劑

部資深藥師之指導下，依訂定之研修要點完成

為期二年之訓練。

研修要點所訂定之訓練包括臨床、教學及

研究；項目涵蓋了一般藥事、臨床科藥事及臨

床藥學專科訓練；藥物治療相關專題研究及國

內外短期研習。實務工作訓練則包括臨床藥事

服務；參與藥品臨床試驗計畫、執行、評估、

及稽核等；參與藥劑部藥品使用評估及改革計

畫；協助藥學系及研究所臨床教學；參與病例

或文獻討論會等。在完成第一年訓練時，須經

指導教師評估為表現優異才得繼續第二年研

修。至今有兩位研修員完成全程之訓練，能學

以致用在醫院裡擔任臨床藥師工作。

表 7. 台大藥學研究所醫院藥學組各屆學生
人數（第 1-7屆）

屆數
就學

學生人數

已畢業

學生人數
畢業年

1 2 2 1995
2 5 5 1996
3 3 3 1997
4 6 6 1998
5 6 6 1999
6 8 6 2000
7 8 7 2001
合計 38 35

50%

40%

30%

20%

10%

0%
繼續深造 藥品公司 醫院藥師 助教 其他

圖 1. 台大藥學研究所醫院藥學組 1995年～2001年共 35位畢業生於 2002年春季就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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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臨床藥學教育發展
所面臨的問題

依據國內各藥學科系課程之統計及藥學課

程任教人數分析之報告[30]，當前藥學課程中基

礎課程仍佔較高比重，專業學科及臨床相關課

程偏低（由台大 37.8%之最高值至大仁技術學
院 24.1%之最低值），加上符合教學條件之實
習環境及指導師資缺乏，教育不足以培養學生

因應國際上認定之現代藥事照顧的執業能力

（即有責任的保障病患得到最安全、有效、及

適當的藥物治療）。譚氏等人在另一報告亦指

出，台灣的大學藥學教育所包含的三個領域

中，基礎藥學課程、生物醫學課程、臨床藥學

課程之比例約為 60：25：15 [31]，雖較美國

1956年代的 80：15：5進步，但遠不及於 1989
年代的 10：30：60 [32,33]。

大學藥學教育專業學科及臨床相關課程偏

低，必然導致加重研究所上課時數，減少臨床

實習。臺大藥學研究所醫院藥學組學生之臨床

實習，常因須上課而無法如同 Pharm.D. 之 cli-
nical clerkship那樣連貫，也使學生較無法成為
實習單位可以應用的人力資源。要有所改進，

除了課程安排的變更，大學與研究所教育整體

性的考量相當重要。

在師資上，臨床相關課程之教師人數也是

偏低[30]，兼具教學與研究專長者更少，現行師

資聘任及升等制度，很難延攬臨床藥學專業師

資。台大藥學系於 1994年起經由大學部實施二
學程之改進與研究所醫院藥學組之設立，得以

在專業教育之師資與課程雙方面相較優於國內

其他藥學系，但仍然有待師資的加強與更進一

步的改革。每年研究所同時有 6-12 位學生實
習，卻只有兩名臨床師資及數位未兼教職的藥

師可以部分時間指導學生，多數靠臨床醫師協

助臨床實習，但醫師與藥師在臨床服務的職責

與功能不同，學生欠缺 role model的情況下實
習，臨床教師只有藉由每週與他們的討論來彌

補。

他山之石

在學程上，臨床藥學課程比例之規劃應該

依據藥學系教育的目標來設計。以美國為例，

藥學系 60-70%畢業生會至社區藥局服務，
10-20%至醫院服務，5-10%至藥品公司，藥學
系的教學目標就設定為培養基層醫療提供者

（primary care provider），課程完全為培養專
業的藥師而設計[27]。進行這項改革並非易事，

各校從醫院臨床藥學興起後至少經十年甚至二

十年以上，才能說服主導藥學系“以產品為導

向”教學的基礎學科師資，克服“學術研究品

質降低”的疑慮；並以真正尊重專業的態度、

以臨床教師制延攬有執業經驗的藥師成為臨床

藥學師資，設計“以病患為導向”的教學[3]。

台灣藥學系畢業生雖常在畢業後進入研究

所，但多數於研究所畢業後仍然執業於醫院、

社區，及藥品公司[30]。如果以基礎研究為主的

藥學系絕大多數師資，仍然認定大學部藥學教

育的目標須涵蓋藥物研發、製藥工業、醫院藥

學與社區藥學等領域，加上某些學校，專任教

師授課時數有其最低限度，專業課程的比例恐

極難加以提升。

在醫療先進國家，醫療專業人員執照考試

的目的是防止專業能力不足的人員危害病患的

生命安全。英國執照考試委員會（board）由藥
學專業學會負責，由於委員會進行評鑑學校為

藥學教育成效之標準是否足以培養具專業能力

的藥師，使得學校不得不重視專業課程。台灣

藥師執照的考試的考試科目偏重藥學基礎學

科，考用脫節[30]，導致專業課程及實習一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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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視。

美國臨床教師之延攬，尤其是初期，主要

依據臨床專業能力，而非以研究論文為主要考

量。目前各校藥學系臨床師資人數（往往有數

百名）遠超過基礎學科的師資，以達到實習教

學可以一位指導藥師帶一位學生的比例，許多

臨床師資是兼任教師，薪資由醫院給付[27]。醫

學中心的藥局人事結構有藥師、臨床教師、住

院藥師、研修員、臨床實習學生、調劑實習學

生、技術人員，雖其制度不能完全適用於國

內，但擁有我國醫學中心四至五倍的充沛人力

卻是其臨床藥學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

反觀台灣的教學醫院，甚至大學附設醫

院，一般僅重視醫師養成教育的責任，忽略對

其他醫療專業人員養成教育的責任；臨床經驗

豐富且學有專精的資深藥師不能透過合理且制

度化的考評而成為師資來源，均造成臨床藥學

教學上不能有所突破的原因。

對於解決台灣臨床藥學教育發展所面臨的

問題須從教、考、用三方面著手。國家衛生研

究院主辦之醫事人力規劃與預測研討會藥師人

力政策建言書[30]已有非常深入的探討及建議，

實為藥學教育改革對症所下的良藥。

結 論

綜合前述總結如下：

一、大學附設醫院之臨床藥學專業水準與

藥學系專業課程教學息息相關。

二、由於我國大學四年制之藥學教育須涵

蓋藥物研發、製藥工業、醫院藥學與社區藥學

等領域，無法提供完整之臨床藥學訓練，1993
年台大藥學系於研究所增設醫院藥學組後，臨

床藥學教育更臻完善。

三、台大藥學系近年之課程與美國Pharm.
D.課程最大的差別是美國有完整一年的臨床藥

學實習。台大藥學系大學專業教育相當紮實，

因此藥學專業核心課程維持在大學完成，而研

究所醫院藥學組則著重於臨床實習、進一步的

培養專業知識及判斷能力。

四、台大藥學研究所醫院藥學組論文具著

重臨床導向的特色。近九成畢業生能學以致

用。

五、台灣臨床藥學教育發展所面臨的主要

問題是臨床藥學師資缺乏及延攬制度的缺陷，

專業學科及臨床相關課程比重偏低。1993年台
大藥學研究所增設醫院藥學組，臨床藥學教育

方有了起步。

回顧1993年以來，在藥學研究所教學分組
全然無法獲得校方支援新教學方案所需師資之

困境下，幾位教師憑著莫大的毅力全心為教學

付出，日以繼夜編訂新課程綱要，更在臺大醫

院藥劑部與臨床科的協助下，實習訓練順利有

成，研究生的認真學習與表現，教師的強烈使

命感，終將教育訓練課程與內容建構測試完

成，使臨床藥學教育能順利由成立於 2000年之
臨床藥學研究所承接。雖然我們為藥學教育改

革所做的努力，已展現出些許成果，由於師資

仍然缺乏，期望醫學院及醫院以其優渥的資源

能繼續給予協助與支持，資源共享、共謀發

展，以實現教育理想，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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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Articles

Starting from 1993,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spital Pharmacy Division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aiming at fostering competent
pharmacists in clinical practice, has led the way to
incorporating clinical pharmacy-education programs
into curricula of pharmacy schools. The goal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launch, development,
and outcomes of the master-level clinical pharmacy-
education program at the NTU, by reviewing data
collected from 1993 throughout 2001. The results
have revealed that the quality and content of pharma-
ceutical-care services available at University-affili-
ated hospitals is highly interrelated with the stan-
dards of pharmacy profession-related educational
programs offered by various Taiwanese academic in-
stitutions. Given that the undergraduate pharmacy
curriculum at NTU includes most of the basic cour-
ses relevant to pharmacy practice, graduate courses
at the Hospital Pharmacy Division, NTU was, there-
fore, designed to accentuate the clinical clerkship el-
ement in order to reinforc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a clinical setting. Most mandatory thesis projects
undertaken by the graduates are clinically oriented,
targeting the resolution of issues encountered during
pharmaceutical-care practice. To this time, nearly all
graduates undertake careers that requir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raining attained from their graduate
study in a clinical-pharmacy realm. Forty per cent of
the graduates practice in Taiwanese hospitals, pro-
viding patient-focused pharmaceutical care. More
than 30% of graduates work for well-renowned phar-
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often participate in the
clinical trial of new drugs. Our study also reveals
that the relatively low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courses
applicable to the pharmacy profession in an under-
graduate Pharmacy curriculum, the relative paucity
of faculty members' expertise in clinical pharmacy,
and the stringent constraints applicable when recru-
iting qualified practitioners as faculty members by
the current higher-education system are three major
impedimen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clinical
pharmacy education in Taiwan. (Full text in Chin-
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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